
加 氫 站 設 置 申 請 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登記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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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編號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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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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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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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名 加氫站 
面 

積 
  平方公尺 

臨街

面寬 
公尺 

土地 

屬權 

□自用□租用

□其他(     ) 

座 落 

   省   縣   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市   市   市區 

國土功能分
區、土地使用
分區或使用
地類別 

 地區(區) 

   

用地 

加氫機

數 量 

共______槍_____台 

____Mpa：______槍 

____Mpa：______槍 

 儲

氫

槽 

儲槽 
1.容量：        m3  壓力：         MPa       座 
2.容量：        m3  壓力：         MPa       座 

壓縮機

處 理 

能 力 

___________ m3/日 

固定式管束槽車 
1.容量：        m3  壓力：         MPa       台

 

2.容量：        m3  壓力：         MPa       台 

蓄壓器 
容量：        m3  壓力：         MPa 

應

附

證

件 

1.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包含設站土地及其面臨道路間各筆土地）（請用 A4紙

張）。 

2. 土地登記簿謄本（包含設站土地與所面臨之道路及其間各筆土地）。 

3. 地籍圖謄本（標明設站土地與面臨之道路及其間各筆土地）。 

4. 申請設站用地屬都市計畫地區土地者，並應檢具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發設站用地同意作加

氫站使用之證明文件。 

5.申請設站用地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編定之工業區或依產業創新條例設置

之產業園區者，並應檢具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主管機關核准規劃為加氫站用地之證明文件。 

6.負責人身分證影本。如以公司、商業、有限合夥或其籌備處申請者，並應檢附設立登記證明文

件影本或經核定之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預查證明文件影本。 

7. 經建築師核章之加氫站平面配置圖，包括加氫站儲氫設施、過壓釋放管、壓縮機、加氫機及相

關安全距離等（三份，請用 A2 紙張比例尺 200 分之 1）。 

8. 設站位置及附近狀況圖。（請用 A3紙張）。 

9.設備規格及規範說明資料。 

備
註
欄 

 

（填表及附件詳見背面說明）                     申請人：      （簽章） 



說    明 

一、填表說明： 

(一)營業主體：無專業經營限制之現有公司得兼營加氫站，其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俟獲核准後增列營業項目。 

(二)負責人：檢具身分證影本與其他證明文件。 

(三)加氫站站名：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不得與既有或先申請站相同。 

(四)加氫機數、儲氫槽(含固定式管束槽車)數及蓄壓器依規劃填列，並應符合職業安全

衛生法令、勞動檢查法令、消防法令及其有關法規之規定。 

(五)MPa 為百萬帕斯卡；m3為立方公尺。 

二、應附證件說明： 

(一)營業主體為行號，土地係負責人自有者，或營業主體為公司，土地係公司自有者，

得檢附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加註與正本相符證明章。 

(二)土地非公司自有或行號負責人自有者，應檢附土地所有權同意書（出具給營業主體

如○○有限公司作加氫站使用）。 

(三)加氫站平面配置圖應包括加氫站各項設施及進出口，及比例不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A2

紙張，其配置並應符合建築法令、消防法令、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勞動檢查法令及

其有關法令規定。 

(四)檢附之證件應為有關機關最近三個內核發之有效證明文件。 

 


